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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4         证券简称：南京聚隆         公告编号：

2024-016 债券代码：123209         债券简称：聚隆转债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张金诚、王刚、赵泳、刘兆宁、周勇、顾佳凤、罗玉清、刘明、徐

亮、李兰军、周小梅、刘志伟、张业春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8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部分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及未来计划减持股份预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公司股东赵泳、周勇、刘明、李兰军全部减持完毕；股东张金诚、王刚、刘兆宁、

顾佳凤、周小梅、刘志伟在减持期间实施减持；罗玉清、徐亮、张业春未减持。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期限届满及实施情况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姓名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减持占剔除回购

股股份比例（%） 

张金诚 

集中

竞价

交易 

减持计划

实施期间 

20.94 17.2 0.16 0.16 

王刚 20.63 6 0.06 0.06 

赵泳 17.99 43.1038 0.40 0.41 

刘兆宁 19.58 10.51 0.10 0.10 

周勇 18.65 27.5 0.26 0.26 

顾佳凤 20.13 14.8657 0.14 0.14 

罗玉清 —— 0 0.00 0.00 

刘明 18.91 0.77 0.01 0.01 

徐亮 —— 0 0.00 0.00 

李兰军 18.98 1.0615 0.01 0.01 

周小梅 18.09 3.3925 0.03 0.03 

刘志伟 20.04 3.8025 0.04 0.04 

张业春 —— 0 0.00 0.00 

上述股东持有股份的来源是通过非交易过户取得的股份。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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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

称 

股份性

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剔

除回

购股

股份

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占剔除回

购股股份

比例（%） 

张金诚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73.2285 0.68  0.69  56.0285 0.520  0.528  

王刚 77.3138 0.72  0.73  71.3138 0.662  0.672  

赵泳 43.1038 0.40  0.41  0 0.000  0.000  

刘兆宁 44.0745 0.41  0.42  33.5645 0.311  0.316  

周勇 27.5 0.26  0.26  0 0.000  0.000  

顾佳凤 21.5657 0.20  0.20  6.7 0.062  0.063  

罗玉清 14 0.13  0.13  14 0.130  0.132  

刘明 0.77 0.01  0.01  0 0.000  0.000  

徐亮 7.2715 0.07  0.07  7.2715 0.067  0.069  

李兰军 1.0615 0.01  0.01  0 0.000  0.000  

周小梅 3.8425 0.04  0.04  0.45 0.004  0.004  

刘志伟 4.3025 0.04  0.04  0.5 0.005  0.005  

张业春 2.4425 0.02  0.02  2.4425 0.023  0.023  

上述股东减持后统计的股份数量不含其从二级市场取得的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股份与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亦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3、截至本报告日，上述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且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二、备查文件 

上述股东出具的《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3 月 16 日 


